
立法會主席就 
13位議員擬對《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 

提出的修正案所作的裁決 
 
 
 13 位議員已作出預告，倘二讀《廣深港高鐵 (一地兩檢 )條例
草案》(“條例草案”)的議案獲得通過，他們擬就條例草案動議共 75 項
修正案。 
 

議員 擬議修正案 
數目 

 
張超雄議員 12 
區諾軒議員 1 
朱凱廸議員 13 
陳志全議員 5 
毛孟靜議員 3 
范國威議員 9 
尹兆堅議員 4 
胡志偉議員 4 
陳淑莊議員 15 
郭榮鏗議員 5 
楊岳橋議員 2 
譚文豪議員 1 
郭家麒議員 1 
總數： 75 

 
2. 為根據《議事規則》考慮該等擬議修正案是否可以提出，我

邀請了政府當局就該等修正案給予意見，並請該13位議員回應政府當局
的意見。 

 
背景 
 
3. 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區 ”)政府與內地相關部門於2017年
7月就廣深港高速鐵路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
安排的框架內容取得共識。2017年7月25日，香港特區政府公布採用
“三步走”程序，以推展“一地兩檢”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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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2017年 11月 15日的立法會會議上，香港特區政府就根據
“三步走 ”程序推展 “一地兩檢 ”安排的後續工作提出的一項議案獲得
通過。隨後，香港特區政府啟動“三步走”程序，於2017年11月18日與
內地簽署《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

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合作安排》”)。 
 
5.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全國人大常委會 ”)於2017年
12月 27日作出決定，批准及確認《合作安排》 (“《決定》 ”)，完成
“三步走 ”程序的第二步。《決定》的內容包括： (a)香港特別行政區
應當立法保障《合作安排》得以落實；及 (b)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
(“內地口岸區”)的設立及具體範圍，由國務院批准。內地口岸區的擬議
範圍其後獲國務院批准。 

 
條例草案 
 
6. 香港特區政府於 2018年 1月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進行
“三步走”程序的最後一步。一如條例草案的摘要說明解釋，條例草案旨
在落實《合作安排》。《合作安排》一詞在條例草案第2條中界定，
指於2017年11月18日簽署並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於2017年12月27日批准
的《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

“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根據條例草案的詳題，條例草案旨在： 
 

(a) 宣布某範圍為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 
  
(b) 訂定廣深港高鐵香港段上營運中的客運列車的車廂，

視為在內地口岸區範圍之內； 
 
(c) 訂定就某些目的而言，內地口岸區的範圍，視為處於

香港以外並處於內地以內；及 
 
(d) 就若干權利及義務及相關事宜，以及就解釋關乎權利及

義務的若干文件，訂定補充條文。 
 
7. 條例草案載有弁言，敍述條例草案的背景，包括《合作安排》

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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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的意見 
 
8. 政府當局認為，該 75項擬議修正案違反《議事規則》
第57(4)(a)條 1、第57(4)(c)條 2、第57(4)(d)條 3或第57(4)(e)條 4，因此

全都不應獲准提出。政府當局的意見載於附錄1。 
 
議員的回應 
 
9. 10位議員不同意政府當局的意見，一位議員則沒有意見
(附錄2A至2G)。兩位議員未有就政府當局的意見提供書面回應。 

 
我的意見 
 
指導原則 
 
10. 第57(4)(a)條規定，修正案必須與法案的主題及有關條文的
主題有關。按照行之已久的慣例，在確定法案或條文的主題時，立法會

主席會考慮法案的詳題、摘要說明及條文、有關的立法會參考資料

摘要，以及所有其他相關因素。在決定修正案是否與法案的主題有關

時，立法會主席會考慮該修正案會否具有改變法案主題的效力，或只會

修訂其細節。此外，凡修正案擬在法案中加入新訂條文，如修正案擬作

出的修訂是實質的，並且與法案的主題有關，可屬法案的涵蓋範圍。 5 
 
條例草案的主題 
 
11.  一如條例草案的詳題、摘要說明及條文，以及有關的立法會

參考資料摘要顯示，條例草案旨在落實“三步走”程序的最後一步，其
主題顯然是依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落實《合作安排》。在這

最後一步，香港特區政府須依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和經批准的

《合作安排》，展開本地立法程序，以在香港特區落實 “一地兩檢 ”
安排。觀乎條例草案的弁言亦提及《合作安排》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

《決定》，足以印證此目的。 
                                           
1  第57(4)(a)條規定，修正案必須與法案的主題及有關條文的主題有關。  
2  第57(4)(c)條規定，修正案不得令建議修正的條文變得不能理解或不合語法。  
3  第57(4)(d)條規定，不可動議全體委員會主席認為瑣屑無聊或無意義的修正案或
由兩項或以上修正案組成的系列修正案。  

4 第 57(4)(e)條規定，凡動議對具備兩個法定語文文本的法案作出修正，除非該
修正案明顯地只影響其中一個文本，否則每一個文本均須作出修正；但不可動議
令兩個文本相互抵觸或意義差歧的修正案。  

5 立法會主席就陳鑑林議員及黃毓民議員擬對《2014年版權 (修訂 )條例草案》提出
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所作的裁決第21段，該裁決於2015年12月7日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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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注意到，內地口岸區的法律適用和內地口岸區管轄權(包括司法
管轄權)的劃分事宜，是落實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的《合作安排》下
“一地兩檢”安排的關鍵元素。《合作安排》訂明由香港特區管轄的事項
(即條例草案所指的“保留事項”)和內地管轄的事項 (即條例草案所指的
“非保留事項”)的劃分。此外，條例草案附表1載列《合作安排》的相關
條文，即第三、四及七條，以助理解“保留事項”和“非保留事項”。 
 
13. 一如詳題所述，條例草案其中一項主要目的，正是除就“保留
事項”外，就內地法律及香港法律於內地口岸區的適用而言，並就內地
口岸區的管轄權(包括司法管轄權)的劃分而言，內地口岸區的範圍視為
處於香港以外並處於內地以內。“非保留事項”涵蓋“保留事項”以外的
事項，包括但不限於關乎海關清關、入境管制及檢疫程序的事項。 
 

批准提出修正案的準則 
 
14. 鑒於上述背景，我認為條例草案制定成為條例後，必須符合

《合作安排》。因此，任何擬議修正案若基本上不符合或偏離《合作

安排》所訂明的安排，便屬超出條例草案的涵蓋範圍，因為有關修正案

的效果會改變條例草案的基本原則及主題 (即落實經全國人大常委會
批准的該《合作安排》，而非任何安排 )。因此，就這項條例草案而
言，任何擬提出與《合作安排》不符的安排的修正案均不合乎規程。

例如，某項擬議修正案的內容若不符合國務院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

《決定》所批准的內地口岸區具體範圍，便屬超出條例草案的涵蓋

範圍。同樣，任何修正案若就香港法律及內地法律於內地口岸區的適用

性，或香港特區及內地對內地口岸區行使管轄權的事宜提出建議，屬

偏離《合作安排》所訂的安排，則該修正案亦會超出條例草案的涵蓋

範圍。  
 
15. 在決定某項擬議修正案可否提出時，除考慮上文闡述關於條例

草案涵蓋範圍的問題外，亦須考慮其他相關因素，包括該修正案是否符

合《議事規則》的條文，例如修正案是否不能理解或在其他方面不合乎

規程。 
 
獲准提出的修正案 
 
16. 在75項擬議修正案中，有24項 (由9名議員提出 )提出涵蓋下列
事宜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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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經制定的條例的生效日期； 
 
(b) 經制定的條例的失效日期； 
 
(c) 引入罪行條文； 
 
(d)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383章)對內地口岸區的適用； 
 
(e) 指明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及《合作安排》不屬

《基本法》或任何香港法律的一部分； 
 
(f) 指明經制定的條例是只適用於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及西九龍

站的一次性安排； 
 
(g) 修訂或刪除第7條 (及相關的附表4和5)的保留條文，以及

第 8條中有關 “解釋關乎權利及義務的日後的文件 ”的
條文；及 

 
(h) 其他事宜，包括更改用作標示石崗列車停放處的顏色，以

及就條例草案增訂一項定義。 
 

17. 由於該24項擬議修正案(主要旨在修訂或增訂條例草案的細節)
屬條例草案的涵蓋範圍，並符合《議事規則》的條文，我准許動議該等

修正案。我知悉部分該等修正案如獲通過，對西九龍站及廣深港高鐵

香港段的運作可能造成影響。然而，這關乎該等修正案的優劣，與我考

慮修正案可否提出並不相關。該24項獲准提出的修正案的詳情載於
附錄3。 

 

不獲准提出的修正案 
 
18. 考慮到所有相關因素，我認為餘下 51項 (由 11位議員提出 )
修正案不可提出，原因詳列於附錄4： 
 
 超出條例草案的涵蓋範圍 
 

(a) 39項修正案基本上不符合或偏離條例草案旨在落實的
《合作安排》所訂明的安排；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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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議事規則》 
 
(b) 12項修正案不符合《議事規則》的條文，詳情如下： 

 
(i) 4項修訂條例草案詳題的修正案不符合《議事規則》

第58(9)條； 
 
(ii) 4項修訂條例草案弁言的修正案不符合《議事規則》

第58(8)條； 
 
(iii) 3項修正案屬不能理解，因而違反《議事規則》

第57(4)(c)條；及 
 
(iv) 1項修正案的中、英文文本存在意義差歧，因而違反

《議事規則》第57(4)(e)條。 
 
19. 一如上文所載，在51項不獲准提出的修正案中，39項基本上
不符合或偏離條例草案旨在落實的《合作安排》所訂明的安排。當中

大部分修正案旨在： 
 
(a) 更改內地口岸區的法律適用和內地與香港特區對內地口岸

區管轄權的劃分，包括修改或刪除“保留事項”與“非保留
事項”的定義； 

  
(b) 限制內地派駐機構人員在內地口岸區的權力； 
 
(c) 更改內地口岸區的界線；或 
 
(d) 刪除《合作安排》的定義或更改《合作安排》的修改

機制。 
 

20. 正如上文第11至14段解釋，內地口岸區的法律適用及管轄權的
劃分，是落實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的《合作安排》下的“一地兩檢”
安排的關鍵。《合作安排》已明文劃分香港特區管轄事項(即保留事項)
與內地管轄事項(即非保留事項)。此外，從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可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合作安排》所依據的基礎，包括

“一地兩檢”安排符合“一國兩制”的原則，且不會改變香港特區的行政區
域界線。這些全是條例草案涵蓋的重要元素，而條例草案的目的是落實

《合作安排》。我認為，上文第19段提述的39項修正案，並非僅旨在
修訂條例草案的細節，而是會產生損害落實《合作安排》的基礎的

效果，因而會改變條例草案的主題，違反《議事規則》第57(4)(a)條的
規定。因此，該等修正案不獲准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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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裁決 
 
21. 我裁定在75項擬議修正案中，24項 (由9位議員提出)修正案可
以提出，51項(由11位議員提出)修正案不可提出︰ 
 
 
 
 
 
 
 
 
 
 
 
 
 
 
 
 
 
 
 

 
立法會主席 

 
 
 
 
 

(梁君彥) 
2018年6月4日 

議員 可以提出的 
修正案數目 

不可提出的 
修正案數目 

張超雄議員 3 9 
區諾軒議員 0 1 
朱凱廸議員 6 7 
陳志全議員 3 2 
毛孟靜議員 1 2 
范國威議員 2 7 
尹兆堅議員 0 4 
胡志偉議員 0 4 
陳淑莊議員 5 10 
郭榮鏗議員 2 3 
楊岳橋議員 0 2 
譚文豪議員 1 0 
郭家麒議員 1 0 
總數： 24 51 



政 府 總 部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運 輸 科  

 

香港添馬添美道 2 號  

政府總部東翼  

 

Transport and 

Housing Bureau 

Government Secretariat 
Transport Branch 

East Wing,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2 Tim Mei Avenue,  

Tamar, Hong Kong 

 
  電話 Tel: 3509 8177 

  傳真 Fax: 2136 8016 

 

香港中區 

立法會道 1 號 

立法會綜合大樓 

立法會秘書處秘書長 

（經辦人：丁慧娟女士） 

 

 

丁女士： 

 

《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 

 

謝謝閣下於 2018 年 5 月 25、28 及 29 日來函，邀請政府

就議員對《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以下簡稱「《條

例草案》」）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以下簡稱「修正案」）

有否違反立法會《議事規則》相關條文提供意見。 

 

《條例草案》的主題 

 

2. 《條例草案》旨在完成「三步走」程序的最後一步，即

本法立法工作，以期於廣深港高速鐵路（以下簡稱「廣深港高鐵」）

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安排，讓乘客便捷往來香港與全國各

地。 

 

fl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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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正如 2018 年 1 月 26 日就《條例草案》發出的立法會參

考資料摘要（檔案編號：THB(T)CR 9/1/16/581/99）中明確指出，

經詳細研究和深入討論各個通關程序方案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與內地相關部門於 2017 年 7 月就實施「一地兩檢」安排的框

架內容取得共識。2017 年 7 月 25 日，行政會議建議，行政長官

指令通過擬議於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安排，讓

香港特區政府推展相關後續工作，當中落實「一地兩檢」安排的

「三步走」程序，撮述如下— 

 

(a) 第一步：內地與香港特區達成合作安排； 

 

(b) 第二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以下簡稱

「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批准及確認合作安

排；及 

 

(c) 第三步：兩地按照各自法律實施安排。就香港特區

而言，需要透過本地立法實施「一地兩檢」。 

 

4. 經過社會的廣泛討論，以及立法會在 2017 年 11 月 15

日通過香港特區政府提出的無約束力議案，支持「一地兩檢」安

排，香港特區政府正式啟動「三步走」程序。2017 年 11 月 18

日，特區政府與廣東省人民政府簽署《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

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

（以下簡稱「《合作安排》」），為「三步走」踏出第一步。隨

後於 2017 年 12 月 27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批准〈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

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的決定》（以

下簡稱「《決定》」），批准《合作安排》，並確認《合作安排》

符合《憲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基本

法》」），同時清楚表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立法保障《合作安

排》得以落實。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標誌着「三步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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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已經完成第二步，亦為在西九龍站落實「一地兩檢」安排提供

堅實的法律基礎。 

 

5. 按照「三步走」程序的第三步，香港特區政府需依據全

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和經批准的《合作安排》，展開本地立

法程序，藉以在香港特區實施「一地兩檢」安排。觀乎現時《條

例草案》弁言的內容，其第(1)及(2)段分別提及《合作安排》和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足以印證此目的。與《條例草案》

弁言相關之摘要說明第 2 段，亦述明《條例草案》旨在落實《合

作安排》。基於上述背景，將會在立法會通過後成為《廣深港高

鐵（一地兩檢）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的《條例草案》，

應與《合作安排》、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和「三步走」程

序一致。此外，《條例草案》的宗旨已於詳題及摘要說明第 1 段

清晰述明，並載錄如下— 

 

(a) 宣布某範圍為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 

 

(b) 訂定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上營運中的客運列車的

車廂，視為在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範圍之內； 

 

(c) 訂定就某些目的而言，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的範

圍，視為處於香港以外並處於內地以內；及 

 

(d) 就若干權利及義務及相關事宜，以及就解釋關乎權

利及義務的若干文件，訂定補充條文。 

 

任何對《條例草案》的修訂建議超逾上述宗旨，將改變其主題，

故根據《議事規則》第 57(4)(a)條不應獲得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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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 

 

6. 經仔細研究對《條例草案》提出的全部 75 項修正案，我

們認為該等修正案不應獲得接納，理由如下— 

 

(A) 涉及刪除有關「三步走」程序提述而抽離《條例草案》宗

旨的修正案 

 

7. 6 項對《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見附件 A）旨在刪

除《條例草案》中就《合作安排》、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和「三步走」程序的提述。 

 

8. 正如上文第 2 至 5 段所述，《條例草案》的主題為在「三

步走」程序下依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落實《合作安排》。

此原意已於《條例草案》弁言及 2018 年 1 月 26 日發出的立法會

參考資料摘要（檔案編號：THB(T)CR 9/1/16/581/99）中清楚顯

示。鑑於現時的本地立法工作建基於《合作安排》、全國人大常

委會的《決定》和「三步走」程序，修正案建議刪除《條例草案》

中的相關提述，等同抽離《條例草案》的宗旨和背景。如獲通過，

修正案會損害於西九龍站依法實施「一地兩檢」的基礎。故此，

我們認為這些修正案如獲通過，會改變《條例草案》的主題，根

據《議事規則》第 57(4)(a)條不應獲得接納。 

 

(B) 涉及更改「內地口岸區」法律適用和管轄權（包括司法管

轄權）的劃分的修正案 

 

9. 37 項對《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見附件 B）歸入此

類，將影響「內地口岸區」以內適用的香港法律和內地法律，以

及香港特區與內地對「內地口岸區」實施管轄的情況，例如「內

地口岸區」只實施與內地通關程序相關的內地法律；限制內地派

駐機構人員的權力；刪除就已有的命令／法庭命令和日後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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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香港法律的補充條文；規定兩地如就「內地口岸區」某事項

實施管轄權存在爭議，由香港法院作最終決定；指稱某項香港法

例應於「內地口岸區」實施（即《香港人權法案條例》（香港法

例第 383 條））；以及影響國際條約於「內地口岸區」的適用性。 

 

10. 「內地口岸區」法律適用和管轄權（包括司法管轄權）

的劃分事宜為實施《合作安排》下「一地兩檢」安排的關鍵元素。

《合作安排》已清晰劃分「內地口岸區」由香港特區管轄的事項

（即《條例草案》所指的“保留事項”）和內地管轄的事項（即《條

例草案》所指的“非保留事項”）。再者，《條例草案》附表 1 載列

《合作安排》的相關條文，即第三、四及七條，以助理解《條例

草案》中界定的“保留事項”和“非保留事項”。《條例草案》其中

一項主要目的，正是除就“保留事項”外，就內地法律及香港法律

於「內地口岸區」的適用而言，並就「內地口岸區」的管轄權（包

括司法管轄權）的劃分而言，「內地口岸區」的範圍視為處於香

港以外並處於內地以內。“非保留事項”涵蓋“保留事項”以外的事

項，包括但不限於通關程序。 

 

11. 該等修正案除了會導致香港特區政府書面回應議員於法

案委員會階段提出的修正案之覆函（立法會 CB(4)1038/17-18(03)

號文件）中所解釋的法律和保安問題外，更是根本地違背《條例

草案》旨在落實的《合作安排》，偏離香港特區政府與內地部門

就「一地兩檢」的共識，並改變有關安排的涵蓋範圍。如獲通過，

《合作安排》將無從在香港特區依法實施。這將完全違反本地立

法作為「三步走」程序中落實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一地兩檢」

安排的目的，並根本地改變《條例草案》的宗旨。該等修正案與

《條例草案》主題無關，根據《議事規則》第 57(4)(a)條不應獲

得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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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涉及《條例》生效日期的修正案 

 

12. 2 項對《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見附件 C）為《條

例》指明不同的生效日期。正如香港特區政府於 2018 年 4 月 30

日回應一位法案委員會委員之覆函（立法會 CB(4)1007/17-18(01)

號文件）中指出，根據《條例草案》第 1(2)條，《條例草案》日

後通過成為《條例》後，自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

日期起實施。「內地口岸區」會隨着《條例》生效而成立及啟用，

該生效日期即是《合作安排》第四條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中所指的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啟用之日」。現有修正案試圖

修改《條例》的生效日期，如獲通過將改變《合作安排》和全國

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原先構想的安排。該等修正案與《條例草

案》主題無關，根據《議事規則》第 57(4)(a)條不應獲得接納。 

 

13. 此外，我們觀察到不同議員提出相似的修正案，僅隨機

訂定不同的《條例》生效日期。主席或希望考慮有關修正案會否

屬於《議事規則》第 57(4)(d)條下他認為瑣屑無聊或無意義的由

兩項或以上修正案組成的系列修正案，因而不應獲准動議。 

 

(D) 訂定《條例》失效日期及／或涉及「內地口岸區」使用權

的修正案 

 

14. 7 項對《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見附件 D）旨在為

《條例》訂定失效日期。 

 

15. 《條例草案》的主題是依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以落實《合作安排》。正如香港特區政府於 2018 年 5 月 6 日回

應 議 員 於 法 案 委 員 會 提 出 的 修 正 案 之 覆 函 （ 立 法 會

CB(4)1038/17-18(03)號文件）中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於 2017

年 12 月 27 日通過的《決定》，並沒有就實施「一地兩檢」安排

訂下任何完結的日期。《合作安排》同樣不存在失效日期。有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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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此，為《條例》訂定失效日期，其效果是透過本地立法的方式

更改了《條例草案》原意落實《合作安排》的要素，與依據「三

步走」程序實施「一地兩檢」的《條例草案》主題無關。這些擬

議修正案根據《議事規則》第 57(4)(a)條不應獲得接納。 

 

16. 除了指明某個特定時間作為失效日期外，有修正案將《條

例》生效期限與「內地口岸區」使用權掛鈎，或試圖管轄香港特

區政府應如何就「內地口岸區」使用權向內地批給／取消特許。

香港特區政府在法案委員會會議已多次解釋《條例草案》需要處

理的「內地口岸區」法律適用和管轄權（包括司法管轄權）的劃

分事宜，源於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和經批准的《合作安排》，

與「內地口岸區」場地使用權的取得、期限和費用並無直接關係，

後者會由香港特區政府與內地部門另行簽訂合同作出規定。故

此，這些修正案超逾《條例草案》的範圍，根據《議事規則》第

57(4)(a)條不應獲得接納。 

 

(E) 涉及改變車廂地位的修正案 

 

17. 2 項對《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見附件 E）意圖修

改與車廂相關的《條例草案》第 5 條。這些修正案的實際效果是

使廣深港高鐵香港段上客運列車的車廂在任何情況下均為香港

司法管轄區。 

 

18. 在香港特區政府於 2018年 5月 6日回應議員於法案委員

會提出的修正案之覆函（立法會 CB(4)1038/17-18(03)號文件），

我們已闡釋訂定「內地口岸區」的政策考慮（即採用「必不可少」

的原則，因應高鐵乘客的路線，只納入為執行「一地兩檢」而必

須的區域為「內地口岸區」）。詳題述明《條例草案》「訂定廣深

港高速鐵路香港段上營運中的客運列車的車廂，視為在西九龍站

內地口岸區範圍之內」。現有修正案為有關車廂加插新安排，顯

然與詳題所述的《條例草案》目的不一致。它們會改變《條例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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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宗旨，從而改變《條例草案》主題，根據《議事規則》第

57(4)(a)條不應獲得接納。 

 

(F) 涉及改變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界線的修正案 

 

19. 2 項對《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見附件 F）意圖改變

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界線。全國人大常委會於 2017 年 12 月

27 日的《決定》已明確指出，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的設立

及具體範圍，由國務院批准。正如香港特區政府於 2018 年 4 月

20 日回應立法會秘書處的覆函（立法會 CB(4)947/17-18(02)號文

件）中指出，香港特區政府於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後已

透過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以下簡稱「國務院港澳辦」），向國

務院呈交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的擬議範圍（包括其坐標），

請國務院作出批覆，所呈交的範圍與《條例草案》附表 2 無異。

國務院港澳辦其後亦已知會香港特區政府西九龍站「內地口岸

區」的設立及具體範圍已獲國務院批准。 

 

20. 若擬議修正案獲得通過，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的具

體範圍將會遭單方面改變。這將無可避免地改變了《條例草案》

旨在落實《合作安排》的要素，因而改變《條例草案》主題，亦

違反已說明「內地口岸區」涵蓋範圍的《合作安排》和全國人大

常委會的《決定》。故此，根據《議事規則》第 57(4)(a)條，這些

修正案不應獲得接納。   

 

(G) 涉及刪除不影響特區界線的描述的修正案 

 

21. 2 項對《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見附件 G）意圖刪

除《條例草案》第 6(2)條。正如香港特區政府於 2018 年 5 月 6

日回應議員於法案委員會提出的修正案之覆函（立法會

CB(4)1038/17-18(03)號文件）中指出，第 6(2)條旨在清晰說明廣

深港高鐵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安排不存在香港特區重新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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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情況。這與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序言中指出「在西九

龍站設立內地口岸區，不改變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區域範圍」的

意見一致。第 6(2)條的作用在於表明「一地兩檢」安排不影響特

區界線此重要法律觀點。 

 

22. 詳題述明《條例草案》「就某些目的而言，西九龍站內地

口岸區的範圍，視為處於香港以外並處於內地以內」。刪除第 6(2)

條或會造成混亂，即香港特區是否重新劃界，因而就所有目的均

不再對「內地口岸區」實施管轄。從詳題的描述可見，這顯然並

非《條例草案》原意。我們認為這些修正案與《條例草案》主題

無關，根據《議事規則》第 57(4)(a)條不應獲得接納。 

 

(H) 涉及修改詳題的修正案 

 

23. 4 項對《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見附件 H）主要就

《條例草案》詳題建議行文修訂，未有輔以運作條文的修正案。 

 

24. 這些修正案不符合《議事規則》第 58(9)條及立法會主席

過去裁決所訂定的原則。《議事規則》第 58(9)條訂明「如因對法

案作出修正而須將法案的名稱加以修正，則須在完成上述程序時

作出……」。立法會主席過去裁決1已清楚表明(1)詳題不可在法案

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予以修正，除非由於法案有條文已作修

訂，以致詳題需作修訂，及(2)就詳題提出的修正案與就法案的實

效條文提出的一項或多項修正案之間，必須有聯繫或關連，供立

法會主席以此為基礎決定就詳題提出的修正案是否必須提出。基

於上述原因，我們認為現時意圖僅修改《條例草案》詳題的修正

案不應獲得接納。 

 

                                                 
1
  有關先例包括立法會主席於 2011年 6月 27 日就吳靄儀議員擬對《通訊事務

管理局條例草案》提出修正案所作的裁決，以及於 2015 年 7 月 6 日就黃毓

民議員擬對《特別假期（2015年 9月 3日）條例草案》提出修正案所作的裁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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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涉及如《條例》任何部分被法院裁定或認為違反《基本法》

以致《條例》停止生效的修正案 

 

25. 4 項對《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見附件 I）建議新增

條文，涉及《條例》任何部分被裁定違反《基本法》的假想情境。 

 

26. 正如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

確認《合作安排》符合憲法和香港特區《基本法》。《條例草案》

旨在實施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的《合作安排》，不預計會違反

《基本法》。有關條文亦不落入詳題所述的《條例草案》宗旨。

我們認為這些修正案超逾《條例草案》的範圍，根據《議事規則》

第 57(4)(a)條不應獲得接納。 

 

(J) 涉及《合作安排》作出修改及補充協議的修正案 

 

27. 2 項對《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見附件 J）建議新增

條文，涉及《合作安排》作出修改及補充協議的事宜，包括規定

該等修改及補充協議必須經立法會批准。 

 

28. 《合作安排》已述明就修改《合作安排》和簽署補充協

議的處理機制。這涉及香港特區政府與內地部門的溝通、談判和

協商，不應由香港特區制定的本地法例作出單方面的規管。這些

新增條文顯示超逾了詳題。正如香港特區政府於法案委員會解

釋，如《合作安排》作出修改或有補充協議，香港特區會按實際

需要於立法會提交修訂法案，以確保它可於香港特區依法實施。

此外，該等條文不落入詳題所述的《條例草案》宗旨。這些修正

案因此超逾《條例草案》的範圍，根據《議事規則》第 57(4)(a)

條不應獲得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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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陳志全議員就第 2 條的修正案（內地派駐機構的定義） 

 

29. 陳志全議員提出修正案，建議在第 2 條新增條文，就“內

地派駐機構”（“Mainland Authorities Stationed at the Mainland Port 

Area”）述明另一定義。 

 

30. 正如香港特區政府於 2018 年 4 月 26 日回應立法會秘書

處的覆函（立法會 CB(4)991/17-18(01)號文件）中指出，“內地派

駐機構”一詞在《合作安排》第七條中使用，並在《合作安排》

第六條中界定。為方便讀者理解附表 1 所載錄的《合作安排》第

七條（以及其英文譯本），加入附註是為提供事實資料，說明該

詞如何在《合作安排》中界定。因此，該項附註是用作輔助讀者

在理解《合作安排》第七條時，可知悉有關定義已在《合作安排》

中訂明。 

 

31. 陳志全議員現有修正案如獲通過，將導致《條例草案》 就

“內地派駐機構”一詞同時出現兩個定義的異常情況，即(1)第 2

條新增條文的定義；及(2)已於現時附表 1 載錄的定義。這將為詮

釋有關字眼造成混亂，尤其是該字眼已由《合作安排》所定義。

有見及此，此修正案將令建議修正的條文變得不能理解，根據《議

事規則》第 57(4)(c)條不應獲得接納。 

 

(L) 區諾軒議員就第 3 條的修正案（新增與《合作安排》條文

大致相似的條文） 

 

32. 就區諾軒議員提出之修正案，其實際效果為在第 3 條下

新增條文，其內容與已於原有《條例草案》附表 1 載錄之《合作

安排》第三、四及七條文字大致相似，但不完全一致。 

 

33. 正如香港特區政府於 2018年 5月 6日回應議員於法案委

員會提出的修正案之覆函（立法會 CB(4)1038/17-18(03)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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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指出，一般而言，草擬落實國際協定的本地法例，可採用不同

的模式。一種模式是透過在法例中列載國際協定的文本（通常列

載於附表中），以將其納入法例。另一種模式是藉重寫立法而轉

化國際協定的文本。我們認為《條例草案》藉提述《合作安排》

第三、四及七條而界定“保留事項”及“非保留事項”，是落實《合

作安排》最適切的做法，並可準確反映香港和內地雙方就「內地

口岸區」適用法律及管轄權如何劃分已經同意的安排。 

 

34. 若區諾軒議員的修正案獲通過，因應《條例草案》旨在

落實《合作安排》，讀者需同時參照第 3 條新增的重寫條文，以

及《條例草案》附表 1 載錄的《合作安排》原有條文，以理解“保

留事項”及“非保留事項”的定義。由於上述兩種文字並不一致（如

《條例草案》附表 1 載錄的《合作安排》第七(1)條中「除以上情

況外，該等人員在內地口岸區應遵守內地法律並接受內地派駐機

構的監管」的元素，並不出現於修正案下第 3 條新增的重寫條文

等），屆時應以哪一個定義為準，以至為何部分元素不獲納入新

增的重寫條文，將為詮釋第 3 條中“保留事項”及“非保留事項”的

定義引起混亂。故此，此修正案將令建議修正的條文變得不能理

解，根據《議事規則》第 57(4)(c)條不應獲得接納。 

 

35. 再者如前所述，由於藉提述《合作安排》第三、四及七

條而界定“保留事項”及“非保留事項”可準確反映香港和內地雙

方已經同意的安排，任何偏離這些條文的做法，亦將會引起“保

留事項”及“非保留事項”的意義是否確切反映《合作安排》內容

的疑慮。這些擬議修正案將超逾《條例草案》的範圍，根據《議

事規則》第 57(4)(a)條不應獲得接納。 

 

36. 無論如何，此修正案之英文和中文文本並不互相吻合（如

建議新增的第 3(1)(a)(iii)條的英文用字中包含“the performance of 

duties and functions or matters related to the performance of duties 

and functions by designated personnel”，但建議中文用字中並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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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字眼提供相應文字（即“特定人員”））。修正案將令兩個語文文

本相互抵觸或意義差歧，根據《議事規則》第 57(4)(e)條不應獲

得接納。 

 

(M) 楊岳橋議員就新增第 5A 條的修正案（《條例》的適用範圍） 

 

37. 楊岳橋議員的修正案建議新增一條第 5A 條的條文，其

效果為除「內地口岸區」，《條例》並不適用於香港內任何其他地

方。 

 

38. 「除『內地口岸區』，《條例》並不適用於香港內任何其

他地方」的說法並不正確。縱使內地法律不會在「內地口岸區」

以外地方實施，《條例》本身會在整個香港適用。舉例而言，第

7(1)(b)條提及「調查、法律程序或補救」，均可能在「內地口岸

區」以外地方發生。故此，修正案超逾《條例草案》的範圍，根

據《議事規則》第 57(4)(a)條不應獲得接納。 

 

(N) 譚文豪議員就新增第 9 條的修正案（「一地兩檢」屬一次

性安排） 

 

39. 譚文豪議員的修正案如獲通過，將新增一條第 9 條訂明

《條例》為有關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的一次性安排，並不適用於任

何其他鐵路或未來任何鐵路的海關清關、入境管制及檢疫。 

 

40. 整個「三步走」程序，包括《合作安排》、全國人大常委

會的《決定》和《條例草案》，均僅在處理廣深港高鐵香港段「一

地兩檢」事宜（即一個特定個案）。這不會管轄其他跨境運輸基

建的通關程序。修正案將《條例草案》的範圍無限延伸，以限制

任何其他鐵路或未來任何鐵路的安排，與《條例草案》主題沒有

關係。這顯然擴大了《條例草案》的範圍，並與其主題無關（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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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的特定個案）。因此，此修正案根據《議事規則》第 57(4)(a)

條不應獲得接納。 

 

(O) 郭榮鏗議員就新增第 9 條的修正案（說明弁言內提述的文

件不屬香港法律的一部分） 

 

41. 郭榮鏗議員建議新增一條第 9 條，其效果是訂明《合作

安排》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不屬香港法律的一部分。 

 

42. 《條例》旨在依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於香港落

實《合作安排》，有關擬議修正案對《條例》的實施不產生任何

效果。新增此文句反而會為上述文件在香港的適用性造成混淆。

主席或希望考慮此修正案是否屬無意義的修正案，因而根據《議

事規則》第 57(4)(d)條不得作出動議。 

 

(P) 陳志全議員就引入罰則條文的修正案 

 

43. 陳志全議員對《條例草案》的修正案旨在引入三條針對

內地派駐機構人員的罰則條文（第 9 至 11 條）。至於同一修正案

擬議新增的第 12 條，它旨在為《條例》訂定失效日期，參照上

述(D)部分的理據，會超逾《條例草案》的範圍。 

 

44. 《條例草案》的目的已於詳題清楚闡述，除了其他目的

外，亦包括就若干權利及義務及相關事宜，以及就解釋關乎權利

及義務的若干文件，訂定補充條文。此應與運作條文，即第 7 及

8 條一併理解。「相關事宜」在此應與第 7 及 8 條中所述就「內

地口岸區」處理已有及日後的權利及義務有所關連。《條例草案》

並非旨在訂立新的刑事罪行，不論是針對乘客、香港特區特定人

員、內地派駐機構人員或其他可能使用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

的人士，均應根據《合作安排》和《條例草案》所反映的管轄權

劃分，受相應的法律規管。故此，修正案建議新增第 9 至 1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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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逾《條例草案》的範圍，根據《議事規則》第 57(4)(a)條不應

獲得接納。 

 

(Q) 陳淑莊議員就修改附表 3 的修正案（更改用作標示石崗列

車停放處的顏色） 

 

45. 陳淑莊議員的修正案只為更改《條例草案》附件 3 平面

圖用作標示石崗列車停放處的顏色（僅作標示性質，為展示作

用）。此修正案並用任何實質效力，包括對《條例草案》的實際

內容。主席或希望考慮此修正案是否屬瑣屑無聊或無意義的修正

案，因而根據《議事規則》第 57(4)(d)條不得作出動議。 

 

結論 

 

46. 基於上述考慮因素，我們認為根據相關《議事規則》及

立法會主席過去裁決所訂定的原則，現有修正案不應獲得接納。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鄭朗峰       代行） 

 

 

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副本送： 

律政司司長 

保安局局長 

行政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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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涉及刪除有關「三步走」程序提述 

而抽離《條例草案》宗旨的修正案  

 

 議員 詳情 

1.  張超雄議員 刪去弁言 

2.  張超雄議員 刪去第 2 條 

就“《合作安排》”的定義 

3.  尹兆堅議員 刪去弁言 

4.  尹兆堅議員 刪去弁言2
 

5.  胡志偉議員 刪去弁言 

6.  胡志偉議員 刪去第 2 條 

就“《合作安排》”的定義 

                                                 
2
  同一議員提出兩項內容相同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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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涉及更改「內地口岸區」法律適用和  

管轄權（包括司法管轄權）的劃分的修正案  

 

 議員 詳情 

1.  陳淑莊議員 修改第 2 條 

2.  陳淑莊議員 修改第 3(1)(a)條 

3.  陳淑莊議員 修改第 3(1)(b)條 

4.  陳淑莊議員 加入第 3 部  “關於內地人員在內地

口岸區行使權力的條文” 

5.  陳淑莊議員 修改第 6(1)條 

6.  陳淑莊議員 加入第 6A、6B、6C、6D、6E 及

6F 條 

7.  陳淑莊議員 刪去“第 3 部”，代以“第 4 部” 

8.  陳淑莊議員 刪去第 7(3)條 

9.  陳淑莊議員 修改第 8(1)條 

10.  陳淑莊議員 刪去附表 4 

11.  陳淑莊議員 刪去附表 5 

12.  張超雄議員 刪去第 3 條 

13.  張超雄議員 修改第 3(1)條 

14.  張超雄議員 修改第 6(1)條 

15.  張超雄議員 刪去第 7(3)條 

16.  張超雄議員 刪去第 8 條 

17.  張超雄議員 刪去附表 1 

18.  張超雄議員 刪去附表 4 

19.  張超雄議員 刪去附表 5 

20.  朱凱廸議員 修改第 3(1)(a)條 

21.  朱凱廸議員 修改第 3(1)(b)條 

22.  朱凱廸議員 加入第 3(1)(c)條 

23.  朱凱廸議員 加入第 3(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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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朱凱廸議員 加入第 6(3)條 

“就本條例而言，在內地口岸區的範

圍內，香港所簽訂的國際公約及雙

邊協定不受影響。” 

25.  范國威議員 修改第 3(1)(a)條 

26.  范國威議員 修改第 3(1)(b)條 

27.  范國威議員 刪去第 3(2)條 

28.  范國威議員 修改第 6(1)條 

29.  范國威議員 刪去附表 1 

30.  郭榮鏗議員 刪去第 6(1)(b)條 

31.  郭榮鏗議員 刪去第 8(1)(b)(ii)條 

32.  郭家麒議員 加入第 6(3)條 

33.  尹兆堅議員 修改第 3(1)(a)條 

“根據《合作安排》第三或七條，香

港法律適用並由香港實施管轄的事

項（不包括處理廢物的事項）……” 

34.  尹兆堅議員 修改第 3(1)(a)條 

“根據《合作安排》第三或七條，香

港法律適用並由香港實施管轄的事

項，並包括適用於香港的國際公約

及雙邊協定所定的義務和權利，即

屬保留事項；及” 

35.  胡志偉議員 修改第 3 條 

36.  胡志偉議員 刪去附表 1 

37.  楊岳橋議員 加入第 6(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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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涉及《條例》生效日期的修正案  

 

 議員 詳情 

1.  陳志全議員 修改第 1(2)條 

“本條例自其於憲報刊登當日後的

第 300 日起實施。” 

2.  毛孟靜議員 修改第 1(2)條 

“本條例自立法會通過此條例草案

當日後的第 365 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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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 

 

訂定《條例》失效日期及／或  

涉及「內地口岸區」使用權的修正案  

 

 議員 詳情 

1.  陳淑莊議員 加入第 9 及 10 條 

2.  張超雄議員 加入第 9 條 

3.  朱凱廸議員 修改第 1(2)條 

“本條例……於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午夜 12 時失效。” 

4.  朱凱廸議員 修改第 1(2)條 

“本條例……自生效日期起五年後

失效。” 

5.  朱凱廸議員 修改第 1(2)條 

“本條例自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租

貸合同的生效日期起實施，於租貸

合同的生效日期起十年後失效。” 

6.  范國威議員 修改第 1 條題目 

7.  范國威議員 修改第 1(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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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 

 

涉及改變車廂地位的修正案  

 

 議員 詳情 

1.  范國威議員 修改第 5(1)條 

2.  范國威議員 刪去第 5(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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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F 

 

涉及改變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界線的修正案 

 

 議員 詳情 

1.  陳志全議員 修改附表 2 平面圖編號 1 附件 1 

2.  朱凱廸議員 修改附表 2 平面圖編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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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G 

 

涉及刪除不影響特區界線的描述的修正案  

 

 議員 詳情 

1.  陳志全議員 刪去第 6(2)條 

2.  張超雄議員 刪去第 6(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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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H 

 

涉及修改詳題的修正案  

 

 議員 詳情 

1.  郭榮鏗議員 刪去“宣布”，代以“指定” 

2.  郭榮鏗議員 刪去 “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的範

圍，視為處於香港以外並處於內地

以內”，代以“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

的人士受制於內地法律” 

3.  毛孟靜議員 在中文文本中，刪去“若干權利”，

代以“某些權利” 

4.  毛孟靜議員 在中文文本中，刪去“若干文件”，

代以“某些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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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涉及如《條例》任何部分被法院裁定或認為  

違反《基本法》以致《條例》停止生效的修正案  

 

 議員 詳情 

1.  朱凱廸議員 加入第 1(3)條 

2.  朱凱廸議員 加入第 6(3)條 

“當本條例的任何部份被法院裁定

為與《基本法》有所牴觸時……” 

3.  朱凱廸議員 加入第 9 條 

“當本條例的任何部份被法院裁定

與《基本法》牴觸時……香港法律

在所有事項上適用於指定範圍，而

任何法院、審裁處或裁判官具有司

法管轄權聆訊和裁定任何與該等事

項相關的民事或刑事訟案或事宜，

一如本條例並未曾通過。” 

4.  朱凱廸議員 加入第 9 條 

 “若本條例的任何部份被法院裁定

為與《基本法》有所牴觸……根據

本條例宣布的內地口岸區即視為處

於香港以內並處於內地以外，由香

港特區依據特區法律實施管轄（包

括司法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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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J 

 

涉及《合作安排》作出修改及補充協議的修正案  

 

 議員 詳情 

1.  陳淑莊議員 加入第 9 條 

“落實本條例的安排” 

2.  陳淑莊議員 加入第 9 條 

“《合作安排》的修改或補充協議” 

 







立法會秘書處﹕ 

 

《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 

 

 

就有關運輸及房屋局 5 月 29 日致函立法會，就議員的修正案，包括

本人的修正案表達意見，本人回應如下﹕ 

 

有關法案委員會在審議是項條例草案時，確實有不同意見，而本人的

修正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人及部分議員認為原草案有其不足之

處。有關本人提出的有關內地管轄區只實施「出入境、海關、檢疫」

相關內地法例的修正案，旨在減低草案對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的衝擊。 

 

立法會主席需明白在香港實施內地法律過往從未出現，而本人的修正

案有助減低 《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實施後的法律爭議風險。

現在政府既然認為本人的修正案超出了條例草案的範圍，政府可以就本人

的憂慮主動提出修改草案條文，否則立法會應該有足夠的討論空間，讓議

員辯論是否支持本人的修正案。 

 

 

 

 

 

 

 

立法會議員 

 

胡志偉 
 

2018 年 5 月 30 日 

 

附錄 2B 
Appendix 2B 
(只備中文本 
Chinese version only) 

 



立法會秘書處﹕ 

 

《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 

 

 

就有關運輸及房屋局 5 月 29 日致函立法會，就議員的修正案，包括

本人的修正案表達意見，本人回應如下﹕ 

 

有關法案委員會在審議是項條例草案時，確實有不同意見，而本人的

修正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人及部分議員認為原草案有其不足之

處。有關本人提出的兩項有關「國際公約及雙邊協訂」以及「廢物處

理」的修正案，旨在修補條例草案的漏洞，完善有關法例。 

 

立法會主席需明白在香港實施內地法律過往從未出現，而本人的修正

案有助減低  《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的法律爭議風險。現在

政府既然認為本人的修正案超出了條例草案的範圍，政府可以就本人的憂

慮主動提出修改草案條文，否則立法會應該有足夠的討論空間，讓議員辯

論是否支持本人的修正案。 

 

 

 

 

 

 

 

立法會議員 

 

 

 

 

 

尹兆堅 

 

2018 年 5 月 30 日 

附錄 2C 
Appendix 2C 
(只備中文本 
Chinese version only) 

 



 

 
敬啓者： 

回應政府就《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修正案的意見 
  

本人於五月二十九日得悉運輸及房屋局長的來函。運房局於來函中就議員擬就

《​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提出意見。就局方提出的理據，現回

覆如下： 
 
處理法案全體委員會修正案屬立法會內務事務 

 
1. 根據《基本法》第73(1)條，議員有權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議

事規則》第57條則規定議員就法案提出修正案的規定。本人認為，只要提出修正

案合乎《基本法》和《議事規則》，主席應當接納修正案並予以討論。前任主席

亦於2014年有關裁決中指出，「議員提出修正案的動機和修正案的優劣，並非修

正案可否提出的相關因素」。 
 

2. 事實上，立法會議員就有關公共利益事宜監察政府，乃其憲制責任。局方致函本

會，就本會處理《​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修正案不恰當地提述意見，

毫不尊重立法行政關係，甚至違反三權分立的原則。本人敦請主席維持立法機關

的中立性，按照《議事規則》第57(4)條處理議員提出的修正案。 
 
本人提出之修正案 

 
3. 本人就《​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提出​3​項修正案，旨在本地法例一貫用

語及通用字眼的一般草擬方式將《合作安排》文本有關「保留事項」及「非保留

事項」的釋義寫成《條例草案》的具體條文（藉重寫立法而轉化協定文本），以

便公眾清晰理解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由內地管轄的範疇(包括法律管轄)。 
 

4. 該修訂的背景及相關討論可參見4月10日的會議上法律顧問的評論，及4月23日法

案委員會會議席上所作的討論，足證該等修正案絕對屬於《條例草案》的範圍。 
 
政府就本人之擬議修正案的意見 
 

5. 本人察悉局方文件中第32-36段提述政府反對本人之擬議修正案的原因，概括為： 
 

一、本人之擬議修正案將令條文無法理解(untelligible) (第34段) 
二、本人之擬議修正案內容與《合作安排》第三、四、七條有所偏離(deviation)，

將令人質疑「保留事項」與「非保留事項」的意思未能準確反映《合作安

排》涵蓋的內容 (fails to accurately reflect what is contained in the Co-operation           
Arrangement) (第3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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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人認為局方文件屬選擇性提述意見，並未如實反映《條例草案》於法案委員會

階段及本條例草案之任何階段的討論。 
 

7. 現時《條例草案》就「保留事項／非保留事項」的草擬方式，是將《合作安排》

相關條文列載於《條例草案》的附表中。正如謝偉俊議員及本人於法案委員會於

4月10日及4月23日提出的意見，本人認為該草擬方式相當複雜，令公眾難以掌握

「保留事項／非保留事項」的涵義。翻閱《條例草案》第3條，亦無法直接從該

實質條文中理解條文意義，而需同時參照《條例草案》第6條及對照《合作安

排》相關條文，方能理解內地口岸區中「保留事項／非保留事項」的涵義及法律

管轄權。正是由於該草擬方式令條文無法理解(unintelligible)，本人才提出有關修

訂，以釋除公眾疑問。 
 

8. 事實上，本人在法案委員會階段中曾多次就建議的草擬方式查詢政府意見，並考

慮作出修訂，以適應本地化語境。然而，政府不論在席上回應或早前的書面回應
1

均沒有就法律本地化的論據作出正面回應，殊為可惜。 
 

9. 另一方面，政府在文件第33段及第34僅重申現時草擬方式的立場，當中指出： 
 

「33. ......我們認為藉提述(《合作安排》)第三、四及七條而界定“保留事項”及 
“非保留事項”是​落實《合作安排》最適切的做法​。這樣可準確反映香港和內地

雙方就內地口岸區適用法律及管轄權如何劃分已經同意的安排。 
 
　34. 若區諾軒議員的修正案獲通過，因應《條例草案》旨在​落實《合作安 
排》​，讀者需同時參照第 3 條新增的重寫條文，以及《條例草案》附表 1 載錄    
的《合作安排》原有條文，以理解“保留事項”及“非保留事項”的定義......」 

 
10. 本人認為，儘管政府當局多次強調要「落實《合作安排》」，但此並非與《條例

草案》及每條條文的主題相關。《條例草案》的目的並非落實《合作安排》的內

容，而《條例草案》的詳題亦未有提述落實《合作安排》為《條例草案》的目

的。故此，「落實《合作安排》」並不構成現時草擬方式的正當理據。 
 

11. 政府於文件第35段認為，本人擬議之修正案用字與《合作安排》第七條條文有所

偏離，又在第36段指涉有關修正案之語文歧義，本人認為有關論據相當薄弱，同

時亦反證本人擬議之修正案關於本地法例一貫用語及通用字眼的必要性。 
 

1
《因應 2018 年 4 月 23 日會議席上所作討論而須採取的跟進行動一覽表》，見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bc/bc102/papers/bc10220180505cb4-1046-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bc/bc102/papers/bc10220180505cb4-1046-1-c.pdf


 

 
12. 事實上，《合作安排》第七條提述的「維修養護」及「環境管制」並非本地一般

用語。若循此論據，本人擬議之修正案第3(1)(a)(iv)條(即「維修保養 (repair and   
maintenance)」)及第3(1)(a)(vi)條(即「環境管制的規管及監察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control)」)，正以符合在本地法例通用的字眼及術語的慣常用法，  
以澄清《合作安排》第七條就「維修養護」及「環境管制」意思及避免誤解歧

義。 
 

13. 本人亦曾在法案委員會階段會議席上質疑，現時的草擬方式只透過提述《合作安

排》第三、四及七條界定「保留事項／非保留事項」，而當中部分字眼並非本地

慣常用語。此舉即將有可能因兩地用語不同而造成歧義或誤解，引起法律爭議，

惟政府當局一直未有正面回應上述意見。如今政府卻憂慮相關修訂會引起歧義，

實在並非負責任的做法。本人認為，主席不應接納有關意見。 
 
修正案與法案主題及有關條文的主題有關 
 

14. 根據前任主席就《2013年香港藝術發展局(修訂)條例草案》修正案的裁決 ： 2

 

「13. 在考慮某項修正案是否與條例草案的主題有關時，我可考慮修正案的效 
力會否改變條例草案的主題(或基本原則)，或只是修訂條例草案的細節。就此

方面，法律顧問亦請我參考《議事規則》第56(1)條，該條訂明獲付委某法案的

任何全體委員會或專責委員會，只可討論該法案的細節，不得討論其原則。因

此，​倘若修正案是與條例草案的細節有關，該等修正案應可提出​，在條例草案

的委員會審議階段討論......」 

 
15. 本人就《條例草案》第3條的擬議修正案，並非修訂條例草案的主題(或基本原

則)。與政府立場相反，本人認為，有關修訂旨在完善《條例草案》條文細節，使

「保留事項／非保留事項」的定義更為清晰，絕非瑣碎無聊。相反，政府一方屢

次強調需要「落實《合作安排》」，此並非與法案主題相關。故此，主席應接納

於本人擬議之3項修正案。 
 
就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辯論時間安排的意見 
 

16. 本人注意到，主席近年多次大幅縮減政府法案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辯論時間。

惟觀乎《​2017​年撥款條例草案》及《​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的辯論，有不少議

員均沒有足夠時間就提出的修正案作解釋和辯論。本人認為，主席就全體委員會

審議階段的辯論時間安排，亦是草案審議能否進行有意義辯論的重要因素。誠如

2 《立法會主席就何秀蘭議員擬對《2013年香港藝術發展局(修訂)條例草案》提出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修正案的裁決》第13段，​https://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re_rul/pre0708-ref-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re_rul/pre0708-ref-c.pdf


 

 
主席多次在公開場合指出，本《條例草案》極具爭議性，議員意見分歧，因此主

席更應接納議員提出的修正案，以期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中能認真審議，使議員

妥善行使及履行《基本法》所訂的職權。 
 

17. 更重要的是，在法案委員會階段，儘管多位議員甚至本會法律顧問曾多次要求政

府回應，亦不得要領。本人原先提出的修正案，於法案委員會只有五分鐘時間討

論，期間政府一方只重複讀出書面回應的立法，說明《條例草案》根本未有依據

《內務守則》第21(i)(iii)條規定，得到充分商議。因此，立法會議員提出有關之

75項修正案可讓議員進行有意義的辯論，並非瑣屑無聊。主席應接納本人擬議之

3項修正案，並應按《條例草案》的三部分編排三節足夠而合理的辯論時間。 
 
結論 
 

18. 謹請主席考慮上述意見，批准本人提出的​3​項修正案。 
  
 此致 
立法會秘書​ ​暨​ ​立法會秘書處秘書長 
陳維安先生 
 

 
立法會議員 
區諾軒 謹啟 

 
二零一八年五月三十日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counmtg/papers/cm20160420cb3-532-c.pdf




























 

 

敬啟者 

 

關於︰回應運房局助理秘書長鄭朗峰 5 月 29 日一地兩檢條例草案修正案信件 

 

謹回覆如下 

 

（一）有關立法會以及立法會主席的權力基礎 

 

（1）立法會議員提出修正案的權力基礎 

 

立法會議員提出修正案的權力基礎主要源自《基本法》以及《議事規則》。 

 

一如政府當局於立法會 CB(4)865/17-18(01)號文件正確指出： 

 

「按照《基本法》第 73(1)條，香港特區立法會可根據 《基本法》規定並依照

法定程序，對《條例草案》的條文提出修正案。」 

 

立法會議員根據《基本法》第 73(1)條賦予立法機關的權力，可以自由提出符合

《議事規則》的修正案，不但行政機關無權干涉，立法會主席亦無權不批准議員

就《條例草案》提出符合《基本法》及《議事規則》的修正案。 

 

（2）立法會主席就議員提出條例草案修正案作出裁決的權力和空間 

 

立法會主席行使權力的部份來源無疑來自《基本法》、《議事規則》以及法庭於

有關案例中作出的裁決和詮釋。然而，本人必須指出，立法會主席作出裁決的權

力和空間亦受立法機關的行事方式所限制。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歷史、規則及行事方式參考手冊》中第 1.34 段所指出： 

 

「一如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如英國、加拿大、澳洲及 紐西蘭）的行事方式，

香港立法機關亦有一套由多年以來立法會主席所作出的裁決。這些裁決是關於議

員就規程問題而提出的問題，或提出議案或法案的要求，或對擬動議的議案及法

案提出修正案的要求，或請政府答覆的問題。這些裁決成為一套先例，是立法會

主席據以作為指引，就《議事規則》規則的應用及先前慣例作出決定和詮釋。」 

 

立法會主席就一事項作出裁決並成為一套先例時，往往應用一系列原則和對《議

事規則》的詮釋，該一系列原則及詮釋的應用對往後立法會主席具有約束力。本

人認為，就歷屆立法會主席已作出裁決且成為先例的事宜，立法會主席在沒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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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且特殊的理由下，不得作出違背該等先例所應用的原則和詮釋的裁決，以確保

立法機關行事的一致性。 

 

立法會主席於履行主席職責時，只能依據《基本法》、《議事規則》作出裁決，

有關裁決亦必須符合有關先例所應用的原則和標準。立法會主席在決定是否越權

否決議員提出的合法修正案時，應謹記以上要點，以維持立法機關的尊嚴。 

 

（二）有關條例草案 

 

（3）條例草案並不符合基本法，立法會無權審議或通過 

 

《基本法》第十一條清楚訂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基本法》相牴觸。」 

 

本《條例草案》經多月審議及討論，政府有關當局均未能就本《條例草案》的憲

制基礎提供有力說明。因此，本人確信本《條例草案》至少違反《基本法》第

18 條、第 19 條以及第 22 條，立法會主席無權批准政府把《條例草案》提交至

本會進行二讀、三讀及所有有關程序。 

 

為履行立法會主席的憲制職責、捍衛立法機關的尊嚴及合法性，本人認為立法會

主席從政府當局向本會提交《條例草案》進行首讀時已經應該把《條例草案》根

據基本法第 11 條退回予政府當局。 

 

為免立法機關違憲審議甚至通過不符合《基本法》的《條例草案》，本人認為立

法會主席應立即把《條例草案》退回予政府當局。 

 

退一步言，即使立法會主席及有關法律顧問並不能完全確定本《條例草案》違憲，

亦應至少向外至少尋求兩組法律意見以供本會參考，以確保本會不會違反《基本

法》第 11 條，通過違憲的《條例草案》。此舉動並非罕有，過往本會亦多番就

有爭議性的議案或法案外尋求法律意見，包括去年由建制派議員提出的《修改議

事規則》議案。 

 

如立法會主席及本會法律事務部一意孤行，拒絕尋求獨立法律意見，請以書面正

式向本會議員詳細解釋。 

 

（4）條例草案修正案整體出發點 

 



 

 

如上，本人、多名議員及社會公眾，一直已多次指出，整份《廣深港高鐵（一地

兩檢）條例草案》（下稱「條例草案」），乃違反《基本法》、違反多項條例、

傷害一國兩制下的基本法治。 

 

本人提出的修正案，及下面的回應亦立足於此；即，所有修正案皆是以盡量減少

對法治的傷害為出發點，而非以最貼近政府一地兩檢的安排的政策原意為出發

點。 

 

本人認為本人透過修正案表達此一立場，乃《基本法》賦予立法會議員的權責之

內，且並無違反任何《議事規則》。 

 

 

（三）有關運房局鄭朗峰先生信件的附件 B 的第 20 至第 24 項修正案 

 

（5） 就此 5 項修正案，及其他議員提出的相類的修正案，立法會主席須判斷的

問題為︰ 

 

．問題（a）該等修正案，是否與主題（subject matter）相關，及，主題的定義為

何，例如是否只包括短題及詳題的具體條文； 

 

．問題（b）該等修正案，是否與本條例草案的相關文件《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

區關於 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 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下稱《合

作安排》）有所衝突； 

 

．問題（c）即使該等修正案被理解為與《合作安排》有所衝突，本會議員是否

有權提出該等修正案。 

 

有關問題（a） 

 

（6）《條例草案》的主題 

 

條例草案的主題由條例的短題及詳題所界定，其他有關說明，包括政府當局所引

述的《條例草案》「摘要說明」，性質上只是旨在說明《條例草案》的背景及內

容，以供本會議員在審議《條例草案》時作參考之用，並不界定條例草案的主題。 

 

根據《條例草案》文本，短題及詳題分別為︰ 

 

「《廣深港高鐵 ( 一地兩檢 ) 條例草案》」 



 

 

 

以及 

 

「本條例草案旨在宣布某範圍為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訂定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

段上營運中的客運列車的車廂，視為在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範圍之內；訂定就某

些目的而言，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的範圍，視為處於香港以外並處於內地以內；

並就若干權利及義務及相關事宜，以及就解釋關乎權利及義務的若干文件，訂定

補充條文。」 

 

因此，由運房局助理秘書長鄭朗峰先生署名的，政府當局在 5 月 29 日就一地兩

檢條例草案修正案之信件中，第 2 至第 4 段的內容，跟《議事規則》中所指的「條

例草案的主題」，並沒有任何關系。 

 

換言之，任何有關此《條例草案》的修正案，只要是跟上述的短題及詳題有關，

當即符合《議事規則》第 57 條對修正案所作出的規定。 

 

（7）條例草案的所有部分，特別是述明條例草案主題的文字，即短題及詳題，

皆無述明或指出或暗示，此條例之擬定的目的，為實施《合作安排》。 

 

因此，條例草案的任何部分，只要與主題及詳題有關，絕對可包括《合作安排》

沒有指明的內容。 

 

（8）夾附於條例草案正文後的《摘要說明》，其第 2 段的確有如此描述︰「本

條例草案旨在落實《合作安排》。」，作為「弁言」的解釋。然而，《摘要說明》

乃政府擬定的補充說明，對條例草案並無實質約束力。 

 

條例草案的主題，只應包括就條例草案的短題及詳題的正文，作直接解讀。 

 

（9）事實上，我們必須注意到，「弁言」的正文中，並無述明或指出或暗示，

條例草案旨在落實《合作安排》。 

 

政府的《摘要說明》純粹屬於其中一種對「弁言」的詮釋。 

 

（10）即便政府認為「弁言」帶有「條例草案旨在落實《合作安排》」的含意，

然而，「弁言」的性質及功能，旨在說明條例草案的背景，而絕非約束「詳題」

之範圍。 

 

同上，條例草案的主題，只應包括就條例草案的短題及詳題的正文，作直接解讀。 



 

 

 

（11）《議事規則》第 57(4)(a) 條說明，「修正案必須與法案的主題及有關條文

的主題有關」，而絕非可直接引申為「修正案必須與《合作安排》有關」。  

 

（12）運房局助理秘書長鄭朗峰先生的來函中，第 8 段提到︰ 

 

「正如上文第2至5段所述，《條例草案》的主題為在「三步走」程序下依據全國

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落實《合作安排》。」 

 

此一立論是完全錯誤的，是經過詮釋的僭建，背離短題及詳題的具體正文。短題

及詳題並無隻字述明或指出或暗示，條例草案的主題為實施《合作安排》。 

 

而弁言及其詮釋（即《摘要說明》），或一份立法會文件，只能反映政府對條例

草案的主旨的理解，但卻不能等同約束修正案的規範依據。 

 

把「弁言」、《摘要說明》或立法會文件，用來直接等同短題及詳題正文，是毫

無法理及邏輯基礎的。 

 

（13）因此，立法會主席考慮修正案是否合乎《議事規則》第 57(4)(a) 條時，須

考慮的，並不是修正案有否超出《合作安排》的範圍，或《合作安排》對條例草

案的約束，而是條例草案的短題及詳題正文中，對條文及相關的修正案的原則性

約束。 

 

如上，條例草案的短題為︰ 

 

「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的詳題為︰ 

 

「本條例草案旨在宣布某範圍為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訂定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

段上營運中的客運列車的車廂，視為在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範圍之內；訂定就某

些目的而言，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的範圍，視為處於香港以外並處於內地以內；

並就若干權利及義務及相關事宜，以及就解釋關乎權利及義務的若干文件，訂定

補充條文。」 

 

本人上述提出的 5 項修正案（即運房局鄭朗峰先生信件的附件 B 的第 20 至第

24 項修正案），正是辯論詳題中「某些目的」的定義，與詳題正文明顯相關。 

 



 

 

因此，該等修正案合乎《議事規則》第 57(4)(a)的規定。 

 

有關問題（b） 

 

（14）同時，《合作安排》沒有述明任何有關國際公約及雙邊協定效力的說明，

即沒有說明其是否屬於或不屬於保留事項，或是否受條例影響，或如何受條例影

響（silent on the matter）。 

 

故此，本人上述提出的 5 項修正案（即運房局鄭朗峰先生信件的附件 B 的第 20

至第 24 項修正案），指定國際公約及雙邊協定為保留事項，或指定其於內地口

岸區有效，或指定其於內地口岸區不受本條例影響，與《合作安排》並無任何衝

突。 

 

立法會主席理應接納及准許提交立法會。 

 

有關問題（c） 

 

（15）基本法第 73(1)條述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行使下列職權： 

（一）根據本法規定並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 

 

即便政府認為本人之修正案，與《合作安排》有潛在衝突，這種判斷也完全無損

《基本法》第 73(1)條賦予立法會的權責。 

 

事實上，《基本法》第三節（第 66 條第 79 條）並無述及對立法會就政府法案而

提出的修正案的規範。即，唯一對修正案的規範，只來自從《基本法》第 75 條

得到權力的立法會《議事規則》。 

 

即，唯一可能凌駕本會議員按《基本法》第73(1)條提出修正案的情況，就是該

等修正案違反了上述《議事規則》第57(4)(a) 或其他《議事規則》的規定。 

 

上文已充分說明了，為何本人之修正案，並沒有違反《議事規則》第57(4)(a)。 

 

簡言之，《基本法》及目前所有法例，均絕對沒有賦予政府權力，以《合作安排》

框限及凌駕本會立法權。 

 

本會議員提出修正案權利，純粹限於該等修正案須符合《議事規則》。 



 

 

 

一旦任何符合《議事規則》，但與《合作安排》有任何衝突或潛在衝突的修正案

在本會通過，政府須重議、修訂或補充《合作安排》。 

 

 

（四）有關運房局鄭朗峰先生信件的附件D的第3至第5項修正案 

 

（16）若生效日期及／或失效日期與本條例草案視為「無關」（irrelevant），並

屬於立法審議的範圍以外（out of scope），則條例草案第1(2) 條亦應刪去。因條

例草案第1(2) 條正是限制生效日期及／或失效日期。 

 

事實上，香港每項法例都必然需要述明或暗示條例之生效日期及／或失效日期；

因此該等事宜絕對屬於本條例草案審議範圍及立法會權力範圍以內。 

 

一直以來，多項法例都有辯論生效日期與日落條款。 

 

可參考的裁決例子為2014年7月8日曾鈺成主席的信件〈立法會主席就張宇人議

員、郭榮鏗議員、梁美芬議員、陳志全議員及何秀蘭議員 擬對《2014年婚姻(修

訂)條例草案》提出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所作的裁決〉。 

 

當中第49段提述到以「就一項條例草案加入日落條款」作為修正案內容的正當

性︰ 

 

「49. 我同意法律顧問的意見，並無一項推定假設任何條例的條文必須無限期維

持有效，及條文施行在時間上不能受到限制。我認為擬議的日落條款在條例草案

的範圍之內，可以動議。」 

 

本人必須強調，若生效日期與失效日期的修正案不被准許提交立法會大會，將形

成與過去多項法案審議衝突的裁決先例，議會權力受到不必要的削減，遺害甚

深。立法會主席不應作出如此冒險及激進的決定。 

 

 

（五）有關運房局鄭朗峰先生信件的附件F的第2項修正案 

 

（17）本人就修正附表2平面圖編號1的修正案的內容為，把B2層及B3層的「內

地辦公備勤區」的部分，由內地口岸區，修訂為非內地口岸區。 

 

立法會主席應否接納此修正案，可沿兩個方向考慮︰ 



 

 

 

．方向（a） 

 

——內地口岸區範圍修訂，是否與《合作安排》有所牴觸？  

 

——即便被政府視為有所牴觸，此一牴觸會否影響到立法會議員提出修正案的權

利？ 

 

．方向（b） 

 

——內地口岸區範圍修訂，是辯論條例草案的細節，抑或條例草案的原則？ 

 

——若為條例草案細節，是否可以提出修正案？ 

 

——若政府無足夠資料證明或推論，內地口岸區範圍修訂屬於條例草案的原則部

分，是否可成為不接納修正案的足夠理由？ 

 

有關方向（a） 

 

（18）在《合作安排》的附件中，即第10頁的圖則中，有此一說明︰ 

 

「本附件所顯示的內地口岸區範圍及其他資料只供說明之用，相關具體情況最終

根據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的有關決定確定」。 

 

根據此句，《合作安排》附件的圖則只有參考性質，對簽訂合作安排的雙方，沒

有約束性質。 

 

即，本人提出的修正案，沒有牴觸《合作安排》的內容；因《合作安排》附件的

圖則，不屬《合作安排》具約束性的正式內容。 

 

（19）運房局鄭朗峰先生信件第19段的鋪陳及分析，與《合作安排》附件對簽訂

合作安排的雙方，有否約束性質一事，完全不相關。 

 

（20）進而論之︰即使本人的修正案被理解為與《合作安排》有所衝突，本人是

否有權提出該項修正案？上文已仔細推論。承上文，《合作安排》不屬於條例草

案主題，及，《基本法》及目前所有法例，均絕對沒有賦予政府權力，以《合作

安排》框限及凌駕本會立法權。 

 



 

 

本會議員提出修正案權利，純粹限於該等修正案須符合《議事規則》。 

 

即使修正案與《合作安排》有任何衝突或潛在衝突，只要符合《議事規則》，立

法會主席便應接納。 

 

何況，本人之修正案，與《合作安排》並無任何衝突，因《合作安排》附件圖則，

只屬參考性質。 

 

有關方向（b） 

 

（21）本人認為，本人修正案對內地口岸區範圍之修訂，完全不會改變條題草案

中的主題，只屬條例草案的細節，不論通過與否，對一地兩檢安排影響不大。 

 

假若把「內地辦公備勤區」的部分，由內地口岸區，修訂為非內地口岸區，目前

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會實質影響《合作安排》的執行。 

 

《合作安排》亦完全沒有說明，為何中國政府需要設置內地辦公備勤區，及，為

何中國政府設置的內地辦公備勤區，須在法律上為內地口岸區。 

 

（22）即，不設置「內地辦公備勤區」，亦可能完全不影響一地兩檢安排（本會

完全沒有資料判斷）。 

 

（23）及，即使設置「內地辦公備勤區」，而該等區域設定為非內地口岸區，亦

可能完全不影響一地兩檢安排（本會完全沒有資料判斷）。 

 

（24）因此，運房局鄭朗峰先生信件第20段提到︰ 

 

『若擬議修正案獲得通過，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的具體範圍將會遭單方面改

變。這將無可避免地改變了《條例草案》旨在落實《合作安排》的要素，因而改

變《條例草案》主題，亦違反已說明「內地口岸區」涵蓋範圍的《合作安排》和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此一分析毫無事實基礎。本會根本沒有資料判斷，內地口岸區的範圍改變，有否

改變落實《合作安排》的要素，或有否改變《條例草案》主題。 

 

立法會主席亦無此資料，因此亦沒有理據，褫奪本人就此提出修正案的權利。 

 

（25）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有權討論條例草案的細節，而不可討論條例草案的原



 

 

則。過去立法會主席裁決，亦曾就此介定準則。 

 

先例可參見，2013年7月8日曾鈺成主席發表的〈立法會主席就何秀蘭議員擬對

《2013年香港藝術發展局(修訂)條例草案》 提出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的裁決〉。 

 

當中第13段說明︰ 

 

立法機關法律顧問給我的意見是，在考慮某項修正案是否與條例草案的主題有關

時，我可考慮修正案的效力會否改變條例草案的主題(或基本原則)，或只是修訂

條例草案的細節。就此方面，法律顧問亦請我參考《議事規則》第56(1)條，該

條訂明獲付委某法案的任何全體委員會或專責委員會，只可討論該法案的細節，

不得討論其原則。因此，倘若修正案是與條例草案的細節有關，該等修正案應可

提出，在條例草案的委員會審議階段討論。 

 

當中第15段說明︰ 

 

根據《議事規則》的規定，並經考慮各項相關事宜，包括條例草案的詳題、摘要

說明及條文、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和以往的裁決，我認為何秀蘭議員的擬議修正

案與條例草案就該條例第3(5)條提出的修訂有關。透過賦予“個人”一詞的涵義，

並使有關“個人”的資格準則成為法定準則，該等修正案旨在就條例草案所載的建

議提供實施細節。該等修正案不會剝奪或根本地改變行政長官根據該條例新訂第

3(5)條指明個人或團體(或指明兩者)的權力。因此，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應與條

例草案的主題有關。我注意到該等修正案如獲通過，或會有限制或縮窄行政長官

在指明個人方面的酌情決定權的效力。依我之見，這是關乎修正案的優劣，我在

決定該等修正案可否提出時，不應予以考慮。 

 

按此裁決，關注於條例草案細節修訂的修正案，應可提出。 

 

（26）綜合上述，若按本人理解，此一內地口岸區的範圍，屬於條例草案的細節，

與條例草案的原則無關。立法會主席應予接納。 

 

即使按照政府理解，內地口岸區的範圍，可能與條例草案的原則有關——他們亦

無相關資料，足以說明修訂該等範圍，足以影響內地口岸區運作。 

 

證明本人修正案內容屬於討論條例草案原則或主題的舉證責任，完全在於政府，

而他們自始至終沒有提供相關資料。立法會主席並無理據拒絕本人提出此一修正

案。 



 

 

 

其他方向 

 

（27）有關此一修正案，本人必須慎重說明，在法案委員會階段及本條例草案之

任何階段，即使議員多次要求參觀相關區域，亦不得要領。 

 

即，立法會根本沒有開始及完成就該等區域應否作為內地口岸區之審議工作，本

會是否有權力，通過未經審議的法例，實屬極大疑問。若貿然通過把該等區域設

為內地口岸區的平面圖編號1，必將帶來法律風險。 

 

本人就此提出修正案，實屬合理之至。 

 

 

（六）有關運房局鄭朗峰先生信件的附件I的第1至第4項修正案 

（即《條例》任何部分被法院裁定或認為違反《基本法》以致《條例》停止生效

的修正案） 

 

（28）根據基本法第19條，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條例草案》是否違反《基本法》，最終決定權在香港特區終審法院。根據中國

憲法及內地法制，全國人大常委會固然有權就不同問題作出決定，包括作出《決

定》。 

 

然而，在沒有根據基本法第158條就《基本法》第18條、第19條及第22條作出解

釋的情況下，全國人大常委會就此《條例草案》是否合乎《基本法》，並沒有憲

制上的角色，因此《決定》對本地法院及本會均沒有約束力。 

 

《決定》認為《條例草案》及《合作安排》沒有違反《基本法》，僅屬全國人大

常委會的「意見」，並不影響此《條例草案》有可能違憲的可能。 

 

一如上文所言，本人提出修正案的最大目的是為了減少本會通過一條違憲草案對

《基本法》、法治及一國兩制的傷害，政府認為《條例草案》並不可能會違憲，

政府當局當然有權提出此「意見」，跟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提出相關「意見」一

樣，並不代表可以以此為理據，限制本人有符合《基本法》及《議事規則》的情

況下提出有關修正案，以確保法院一旦裁定本《條例草案》違憲後，本《條例草

案》不會繼續生效。 

 



 

 

此外，此修正案旨在訂明「內地口岸區」在本條例草案的任何一部份被法院裁定

為違憲後的情況，跟詳題的第一部份（宣布某範圍為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第

二部份（訂定廣深港高速鐵路香港段上營運中的客運列車的車廂，視為在西九龍

站內地口岸區範圍之內）跟第三部份（訂定就某些目的而言，西九龍站內地口岸

區的範圍，視為處於香港以外並處於內地以內）均有直接關系，絕對符合《議事

規則》第57(4)(a)條及《基本法》第73(1)條。 

 

 

（七）結論 

 

（29）立法會主席應以維護一國兩制，保障《基本法》賦予議會之權力及責任，

為最大原則，去考慮所有修正案。本人認為，本人所有修正案，皆應予以准許，

提交立法會。 

 

本人再三及必須指出的是︰立法會有無可爭議的法定權力，否決本條例草案，

即，立法會有權單方面否決《合作安排》的實施，單方面否決《決定》。 

 

《合作安排》的實施並非必然，立法會更絕無責任落實《合作安排》的實施。《合

作安排》實施與否，或如何實施，絕對不應是考慮本條例草案審議程序的前提。 

 

感謝。 

 

  此致 

梁君彥議員 

運房局助理秘書長鄭朗峰先生 

 

 

立法會議員朱凱廸謹啟 

 

2018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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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項獲准就《廣深港高鐵 (一地兩檢 )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  
 
(A) 有關經制定的條例 (即制定為條例的條例草案 )生效日期的 2 項修正案  

議員  修正案要點  
 

獲准提出原因  

陳志全議員  
(1 項修正案 ) 

修訂第 1(2)條，將生效日期改為經制定的條例於
憲報刊登當日後的第 300 日。  

該等修正案僅旨在修訂條例草案的細節，因

而屬條例草案的涵蓋範圍。  
毛孟靜議員  
(1 項修正案 ) 

修訂第 1(2)條，將生效日期改為立法會通過條例
草案當日後的第 365 日。  

 
(B) 有關經制定的條例失效日期的 9 項修正案  

議員  修正案要點  
 

獲准提出原因  

朱凱廸議員  
(6 項修正案 ) 

修訂第 1(2)條，以規定經制定的條例於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午夜 12 時失效。  

法律上並無推定某條例的條文必須無限期

有效，而其條文的適用不可受時間限制。

朱 議 員 的 擬 議 條 文 與 條 例 草 案 的 細 節

有關，並不會改變條例草案的主題。  
修訂第 1(2)條，以規定經制定的條例自生效日期
起 5 年後失效。  
在第 1 條加入第 (3)款，以訂明若經制定的條例的
任何部分被法院裁定為與《基本法》有所抵觸，

經制定的條例即停止生效；而內地口岸區即視為

處於香港以內並處於內地以外，由香港特別行政

區 (“香港特區 ”)依據特區法律實施管轄 (包括司
法管轄 )。  
在第 6 條加入第 (3)款，以訂明當經制定的條例的
任何部分被法院裁定為與《基本法》有所抵觸

時，內地口岸區的範圍視為處於香港以內並處於

內地以外，經制定的條例即停止生效。  

原因同上。  

附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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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  修正案要點  
 

獲准提出原因  

加入新訂第 9 條，以訂明若經制定的條例的任何
部分被法院裁定為與《基本法》有所抵觸，經制

定的條例即停止生效；而內地口岸區即視為處於

香港以內並處於內地以外，由香港特區依據特區

法律實施管轄 (包括司法管轄 )。  
加入新訂第 9 條，以訂明當經制定的條例的任何
部分被法院裁定與《基本法》抵觸時，經制定的

條例即停止生效；而內地口岸區的範圍不再被視

為處於香港以外並處於內地以內，但須被視為位

於香港以內。  
范國威議員  
(2 項修正案 ) 

修訂第 1(2)條，以訂明經制定的條例於廣深港高
速鐵路 (“高鐵 ”)香港段終止運作的日期起期滿失
效；並就第 1 條的標題作相應修改。  

張超雄議員  
(1 項修正案 ) 

加入新訂第 9 條，以訂明經制定的條例於 2023
年 6 月 30 日午夜 12 時期滿失效。  

 
(C) 就經制定的條例引入罪行條文及失效日期的 1 項修正案  

議員  修正案要點  
 

獲准提出原因  

陳志全議員  
(1 項修正案 ) 

加入新訂第 4 部 (新訂第 9 至 12 條 )，以：  
(a)  引入有關內地派駐內地口岸區機構人員的罪
行條文；及  

(b)  訂明 (i)經制定的條例於 2047 年 6月 30日午夜
12 時期滿失效；及 (ii)如 2047 年 6 月 30 日午
夜 12 時前的任何時間，內地口岸區及高鐵香
港段已連續沒有運作 365 日，經制定的條例於
內地口岸區及高鐵香港段已連續沒有運作的

第 365 日午夜 12 時期滿失效。  

根據《合作安排》第六條，內地派駐機構根

據內地法律在內地口岸區履行職責，不得進

入內地口岸區以外的區域執法。根據《合作

安排》第七條，香港特定人員持有效證件進

入內地口岸區履行職務，屬香港法律適用的

保留事項。陳議員建議的刑事罪行及罰則，

與執行上述《合作安排》的條文有關，而條

例草案的目的是落實《合作安排》。修正案

旨在增訂條例草案的細節，因而屬條例草案

的涵蓋範圍。  



- 3 - 

議員  修正案要點  
 

獲准提出原因  

擬議的失效條文獲准提出，原因與上述 (B)
所述的理由相同。  

 
(D) 有關《香港人權法案條例》 (第 383章 )對內地口岸區的適用的 1項修正案  

議員  修正案要點  
 

獲准提出原因  

郭家麒議員  
(1 項修正案 ) 

在第 6 條加入新訂第 (3)款，以訂明《香港人權法
案條例》 (第 383 章 )在內地口岸區維持有效。  

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批准及確認《合作安

排》的決定 (“《決定》 ”)清楚訂明在西九龍
站設立內地口岸區，不會損害香港特區居民

在法律下所享有的權利與自由。郭議員的修

正案旨在反映《決定》所訂明的上述原則，

因此符合《合作安排》，並與條例草案的主

題有關。  
 
(E) 指明《決定》及《合作安排》不屬《基本法》或任何香港法律一部分的 1 項修正案  

議員  修正案要點  
 

獲准提出原因  

郭榮鏗議員  
(1 項修正案 ) 
 

加入新訂第 4 部 (新訂第 9 條 )，以達致以下效果：
經制定的條例弁言中所提述的《合作安排》及全

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不屬《基本法》或任何

香港法律的一部分。  

郭議員修正案的 性質與 “為免生疑 問 ”的
條文相似。  

 
(F) 指明經制定的《條例》為一次性安排的 1 項修正案  

議員  修正案要點  
 

獲准提出原因  

譚文豪議員  
(1 項修正案 ) 

加入新訂第 4 部 (新訂第 9 條 )，以規定經制定的
條例為有關高鐵香港段及西九龍站的一次性安

排，並不適用於任何其他鐵路或未來任何鐵路的

海關清關、入境管制及檢疫。  

譚議員修正案的性質與 “為免生疑問 ”的
條文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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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修訂或刪除《條例草案》第 7 條的保留條文 (及相關的附表 4 及 5)及第 8 條中有關解釋關乎權利及義務的日後
文件的條文的 7 項修正案  

議員  修正案要點  
 

獲准提出原因  

張超雄議員  
(2 項修正案 ) 

刪去第 7(3)條，該條就在內地口岸區視為處於香
港以外並處於內地以內的情況下，斷定指明權利

或義務的地理涵蓋範圍，訂定條文。  

張議員的修正案僅旨在修訂條例草案的細

節，因而屬條例草案的涵蓋範圍。  

刪去第 8 條，該條就若干日後的文件如載有對香
港或香港某部分的提述，以描述某權利或義務的

地理涵蓋範圍時，訂明該等文件關乎權利及義務

(在生效日期前獲取或產生的權利或招致的義務
除外 )的解釋。  

陳淑莊議員  

(4 項修正案 ) 
刪去第 7(3)條，該條就在內地口岸區視為處於香
港以外並處於內地以內的情況下，斷定指明權利

或義務的地理涵蓋範圍，訂定條文。  

陳議員的修正案僅旨在修訂條例草案的細

節，因而屬條例草案的涵蓋範圍。  
 

刪去第 8(1)(b)條，該條關乎如何解釋若干日後的
文件，該等文件關乎某些權利及義務。  
相應刪去附表 4，該附表為第 7(3)(a)條指明命令。 

相應刪去附表 5，該附表為第 7(3)(c)條指明已有
的法院命令。  

郭榮鏗議員  
(1 項修正案 ) 

刪去第 8(1)(b)(ii)條，該條關乎如何解釋若干日後
的文件，該等文件關乎某些權利及義務。  

郭議員的修正案僅旨在修訂條例草案的細

節，因而屬條例草案的涵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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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有關其他事宜 (包括更改用作標示石崗列車停放處的顏色及增訂一項定義 )的 2 項修正案  

議員  修正案要點  
 

獲准提出原因  

陳淑莊議員  

(1 項修正案 ) 
修訂附表 3，以更改用作標示石崗列車停放處的
顏色。  
 

根據陳議員的解釋，其修正案旨在清楚區分

劃定為內地口岸區的範圍 (內地法律適用於
該範圍的非保留事項 )與劃定為石崗列車停
放處的範圍。  
 

陳志全議員  

(1 項修正案 ) 
在第 2 條增訂 “內地派駐機構 ”的定義。  陳議員的修正案僅旨在修訂條例草案的細

節，因為建議增訂的定義源自《合作安排》

第六條，並且反映條例草案附表 1 中附註的
條文。  
 

 
 



51 項不獲准就《廣深港高鐵 (一地兩檢 )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  
 
(A) 39 項修正案超出條例草案的涵蓋範圍 (包括基本上不符合或偏離《合作安排》 )，不獲准提出   

議員  修正案要點  立法會主席裁決  

陳淑莊議員  

(10 項修正案 ) 
修訂第 2 條，以增訂 “出入境管制 ”、“入境事務主任 ”、
“內地機構 ”及 “內地人員 ”的定義。  

內地口岸區的法律適用及適用法律與管轄權

(包括司法管轄權 )的劃分，是落實經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全國人大常委會 ”)批
准的《合作安排》下 “一地兩檢 ”安排的關鍵。
《合作安排》訂明香港特區管轄事項 (即條例
草案所指的 “保留事項 ”)與內地管轄事項 (即
條例草案所指的 “非保留事項 ”)。陳議員對第
2、3 及 6 條的修正案不符合《合作安排》，因
為該等修正案的效果將會縮窄內地法律於內

地口岸區就 “非保留事項 ”的適用範圍，以及內
地在內地口岸區就 “非保留事項 ”的管轄權。  
 
陳議員加入新訂第 5部 (新訂第 9條 )的修正案
不符合條例草案落實《合作安排》的目的。

條例草案訂明的 “一地兩檢 ”安排，必須藉本地
立法而非修改《合作安排》落實。陳議員的

修正案亦不符合《合作安排》第十六條。該

條訂明，如需對《合作安排》進行修改，須

經內地與香港特區政府雙方協商達成一致後

簽署書面文件，並報中央人民政府批准。  
 
 

修訂第 3(1)條，以修改 “保留事項 ”及 “非保留事項 ”的
定義，以達致以下效果：只有與內地出入境管制相關

的事項，才屬於 “非保留事項 ”。  
修訂第 6(1)條及加入新訂第 6A 至 6F 條，以訂明內地
人員在內地口岸區可行使的若干權力；並作出相應的

技術修訂。  
加入新訂第 5 部 (新訂第 9 條 )，以規定香港特區政府
必須藉修改《合作安排》，或與內地簽訂補充協議，

落實任何根據經制定的條例作出的安排。  
加入新訂第 4 部 (新訂第 9 及 10 條 )，以規定：  
(a)  香港特區政府須向內地批給特許，指明內地使用
內地口岸區的使用條件，並保留權利取消該特許；  

(b)  該特許於 2047 年 6 月 30 日或之前失效，而經制
定的條例亦於該特許失效同日期滿失效；及  

(c)  如該特許提前終止或續期，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須
藉憲報公告公布該特許期滿的日期；而經制定的

條例於經公布日期午夜 12 時期滿失效。  

附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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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  修正案要點  立法會主席裁決  

加入新訂第 4 部 (新訂第 9 條 )，規定任何對《合作安
排》的變更，包括修改及補充協議，必須由立法會通

過修改經制定的條例批准才可生效。  

陳議員加入新訂第 4 部 (新訂第 9 及 10 條 )的
修正案與條例草案落實《合作安排》的主題

並不相關。《合作安排》第二條當中訂明，內

地口岸區場地使用權的取得、期限及費用等

事宜，由香港特區與內地簽訂合同作出規

定。有鑒於此，該項修正案擬引入的內地口

岸區土地使用安排，並非條例草案擬涵蓋的

事宜，因而超出條例草案的涵蓋範圍。期滿

失效的擬議條文繫於關乎內地口岸區土地使

用安排的擬議條文，因此亦不可提出。  
 
陳議員加入新訂第 4部 (新訂第 9條 )的修正案
超出條例草案的涵蓋範圍，因為該項修正案

旨在制訂修改《合作安排》的機制，並不符

合《合作安排》第十六條 (該條訂明如需對《合
作安排》進行修改，須經內地與香港特區政

府雙方協商達成一致後簽署書面文件，並報

中央人民政府批准 )。  
 

張超雄議員  
(5 項修正案 ) 

刪去關於 “保留事項 ”及 “非保留事項 ”的第 3 條。  張議員對第 3及 (6)(1)條的修正案不獲准提
出，理由一如上文我就陳淑莊議員對第 3及 6
條的修正案所作的裁決。  
 
應注意的是，第 (6)(2)條旨在清楚表明香港特
區的行政區域界線不會受內地口岸區的設立

影響，而依據《合作安排》和全國人大常委

會的《決定》訂定的 “一地兩檢 ”安排，亦建基
於此重要一環。從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修訂第 3(1)(a)條中 “保留事項 ”的定義，以達致以下效
果：全部香港法律，除與海關清關、入境管制及檢疫

有關外，納入為 “保留事項 ”。  
修訂第 6(1)條，以達致以下效果：內地只會就內地口
岸區內與海關清關、入境管制及檢疫相關的事項，依

據內地法律實施管轄 (包括司法管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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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  修正案要點  立法會主席裁決  

刪去第 6(2)條，該條訂明 1997 年 7 月 1 日《中華人
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 221 號所公布的香港特區行政
區域界線，不受第 (6)(1)條影響。  

可見，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批准《合作安排》

所依據的基礎，包括 “一地兩檢 ”安排符合 “一
國兩制 ”的原則，且不會改變香港特區的行政
區域界線。  
 
張議員建議刪去第 6(2)條，其效果是刪除全國
人大常委會決定批准 “一地兩檢 ”安排的依
據。這顯然不是條例草案的目的，其詳題足以

印證這點。因此，張議員的修正案不符合條例

草案的目的，即依據《合作安排》和全國人大

常委會的《決定》落實 “一地兩檢 ”安排。  
 
張議員建議刪去 “《合作安排》 ”的定義，不
符合條例草案的目的，即按照 “三步走 ”程
序，落實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的《合作安

排》。刪除 “《合作安排》 ”的定義，等同刪
除條例草案的目的和相關背景，以及損害在

西九龍站實施 “一地兩檢 ”安排的基礎。修正
案顯然具有改變條例草案主題的效力，因此

不可提出。  
 

從第 2 條中刪去 “《合作安排》 ”的定義。  

區諾軒議員  
(1 項修正案 ) 
 

修訂第 3 條，以達致以下效果：《合作安排》第三及
七條的文本納入第 3 條內，以訂明 “保留事項 ” 及 “非
保留事項 ”的涵義。  

區議員的修正案旨在透過複製條例草案附表

1 所載《合作安排》第三及七條的內容，在第
3 條訂明 “保留事項 ”及 “非保留事項 ”的定義。
然而，他的擬議定義內容只是大致近似《合

作安排》的第三及七條，而非完全相同。例

如， “除以上情況外，該等人員在內地口岸區
應遵守內地法律並接受內地派駐機構的監管 ”
的字眼，並沒有在其擬議定義中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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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  修正案要點  立法會主席裁決  

若區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其修正案中的

擬議定義與《合作安排》第三及七條的相關

文本之間的差歧，會令人產生混淆，不知應

以哪個版本為準。由於他的修正案會引入不

符合《合作安排》的事項，因此超出條例草

案的涵蓋範圍。  
 

范國威議員  
(7 項修正案 ) 

修訂第 3(1)(a)條中 “保留事項 ”的定義，從當中刪去
“根據《合作安排》第三或七條 ”。  

范議員的修正案與《合作安排》不符，因此

超出條例草案的涵蓋範圍。部分修正案的效

果是，將會根本地改變該等旨在落實《合作

安排》的條文原擬達致的效果。例如，他對

第 5 條的修正案會令高鐵香港段上的客運列
車的車廂在所有情況下，均受香港特區管

轄。這顯然與條例草案的詳題不符。條例草

案的詳題當中訂明，高鐵香港段上營運中的

客運列車的車廂，視為在內地口岸區範圍之

內。  

修訂第 3(1)(b)條中 “非保留事項 ”的定義，以達致以下
效果：只有與入境管制相關的內地法律，方可在內地

口岸區實施。  
刪去第 3(2)條，該條載有對《合作安排》第三、四及
七條的提述。  
修訂第 5(1)條，以達致以下效果：廣深港高速鐵路
(“高鐵 ”)香港段上營運中的客運列車的車廂，視為 “在
香港範圍之內 ”，而非 “在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範圍之
內 ”。  
刪去第 5(2)條，該條載列客運列車並非營運中的情
況。  
修訂第 6(1)條，以達致以下效果：除就保留事項外，
內地口岸區的範圍，視為 “處於香港以內 ”，而非 “處
於香港以外並處於內地以內 ”。  
相應刪去附表 1，該附表載列《合作安排》第三、四
及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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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  修正案要點  立法會主席裁決  

尹兆堅議員  

(2 項修正案 ) 
修訂第 3(1)(a)條，以達致以下效果：處理廢物的事項
不會包括在 “保留事項 ”的定義內。  

尹議員的修正案不獲准提出，理由一如上文

我就陳淑莊議員對第 3 條的修正案所作的裁
決。  修訂第 3(1)(a)條中 “保留事項 ”的定義，以包括適用於

香港的國際公約及雙邊協定所定的義務和權利。  
胡志偉議員  

(3 項修正案 ) 
修訂第 3(1)(a)條中 “保留事項 ”的定義，以達致以下效
果：只有與海關清關、入境管制及檢疫相關的內地法

律，方可在內地口岸區實施。  

胡議員的修正案不獲准提出，理由一如上文

我就陳淑莊議員對第 3 條的修正案所作的裁
決。  
 
胡議員建議刪去 “《合作安排》 ”的定義的修
正案不獲准提出，理由一如上文我就張超雄

議員對第 2 條的修正案所作的裁決。  

修訂第 3(1)(b)條中 “非保留事項 ”的定義，以致只有與
海關清關、入境管制及檢疫相關的內地法律適用，並

由內地實施管轄的事項，方屬非保留事項。  
相應刪去附表 1，該附表載列《合作安排》第三、四
及七條。  
從第 2 條中刪去 “《合作安排》 ”的定義。  

朱凱廸議員  

(6 項修正案 ) 
 

修訂第 3(1)條，或在第 3 條加入新訂第 (3)款，以訂明
香港所簽訂的國際公約及雙邊協定亦屬保留事項。  

朱議員對第 3 及 6 條的修正案不獲准提出，
理由一如上文我就陳淑莊議員對第 3 及 6 條
的修正案所作的裁決。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合作安排》的《決

定》，內地口岸區的具體範圍由國務院批准。

據政府當局所述，內地口岸區的擬議範圍 (與
詳載於條例草案附表 2 的相同 )已由香港特區
政府呈交國務院，其後已獲批准。朱議員對

附表 2 的修正案不符合國務院根據全國人大
常委會的《決定》所批准的內地口岸區具體

範圍，因而超出條例草案的涵蓋範圍。  

在第 6 條加入新訂第 (3)款，以訂明在內地口岸區的範
圍內，香港所簽訂的國際公約及雙邊協定不受影響。 
修訂附表 2 中的平面圖編號 1，以改變內地口岸區的
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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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  修正案要點  立法會主席裁決  

郭榮鏗議員  

(1 項修正案 ) 
 

修訂第 6(1)(b)條，從內地口岸區的管轄權劃分中，刪
去 “包括司法管轄權 ”。  

郭議員的修正案與《合作安排》第四條不符，

因而超出條例草案的涵蓋範圍。《合作安排》

第四條訂明，內地口岸區除保留事項外，由

內地實施管轄 (包括司法管轄 )。  
 

陳志全議員  
(2 項修正案 ) 

刪去第 6(2)條，該條訂明 1997 年 7 月 1 日《中華人
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 221 號所公布的香港特區行政
區域界線，不受有關內地口岸區法律及管轄權的第

6(1)條影響。  

陳議員對第 6(2)條的修正案不獲准提出，理由
一如上文我就張超雄議員對第 6(2)條的修正
案所作的裁決。  
 
陳議員對附表 2的修正案不獲准提出，理由一
如上文我就朱凱廸議員對附表 2的修正案所
作的裁決。  
 

修訂附表 2 平面圖編號 1 附件 1 切面 A-A，以達致以
下效果：B3 層的內地口岸區有關的垂直界線將會拉
低。  

楊岳橋議員  
(2 項修正案 ) 

在第 6 條加入新訂第 (3)款，以訂明若就內地口岸區內
的某事項的管轄權的執行上存在爭議，法院的決定是

最終決定。  

楊議員對第 6 條的修正案不符合《合作安排》
第十五條，該條訂明一項解決爭議的機制，
即內地與香港特區同意本着互相合作、互相
支持、互諒互讓的精神，協商解決《合作安
排》實施中產生的爭議。  
 
如詳題所載，條例草案旨在訂明多項事宜，包
括訂定高鐵香港段上營運中的客運列車的車
廂，視為在內地口岸區範圍之內 (第 5 條 )。條
例草案亦訂定在並非營運中的情況下，客運列
車的車廂視為位於香港以內。條例草案不僅必
然要適用於內地口岸區，亦必然要適用於香港
之內的其餘地方。楊議員的修正案 (新訂第 5A
條 )旨在令經制定的條例不適用於除內地口岸
區外的香港以內所有地方，因而不符合條例草
案的目的。因此，修正案超出條例草案的涵蓋
範圍，不可提出。  

加入新訂第 5A 條，規定除內地口岸區，經制定的條
例並不適用於香港內任何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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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2 項修正案不符合《議事規則》  

4 項修正案不符合《議事規則》第 58(9)條  
 

議員  修正案要點  立法會主席裁決  

郭榮鏗議員  
(2 項修正案 ) 

在詳題中，以 “指定 ”取代 “宣布 ”。  郭議員的修正案不符合《議事規則》第

58(9)條。該條規管對法案詳題的修訂。
過去的裁決已確立一項清晰原則：詳題

不可在法案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予以

修正，除非由於對法案的條文已作修

訂，或基於其他某些技術原因，例如改

善行文用語，或闡明某點屬法案涵蓋範

圍的事項，以致詳題須作修訂。1 對法案

詳題作出的修訂，實質上是一項相應修

訂。藉修改詳題以擴大法案涵蓋範圍的

修訂，不應獲准提出，除非有關修正案

是因法案已作其他修訂，以致有必要提

出。郭議員的修正案不獲准提出，因為

該等修正案並非由於其他修訂而有必要

提出，亦非基於上述過往裁決所述的技

術原因而提出。  

 

在詳題中，以 “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的人士受制於
內地法律 ”取代 “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的範圍，視
為處於香港以外並處於內地以內 ”。  

毛孟靜議員  
(2 項修正案 ) 

在詳題的中文文本中，以 “某些權利 ”取代 “若干
權利 ”。  

鑒於上述對法案詳題的修正案適用的原

則，我看不到有任何理據准許毛議員提

出其修正案。  
 

在詳題的中文文本中，以 “某些文件 ”取代 “若干
文件 ”。  

  

                                           
1 例如，請參閱立法會主席就陳鑑林議員及黃毓民議員擬對《 2014 年版權 (修訂 )條例草案》提出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所作的裁決
第 39 段，該裁決於 2015 年 12 月 7 日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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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項修正案不符合《議事規則》第 58(8)條  
 

議員  修正案要點  立法會主席裁決  

張超雄議員  
(1 項修正案 ) 

刪去弁言，該弁言敍述條例草案的背景，包括《合

作安排》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該等修正案並非因對法案作出其他修正

而必須提出，因此不符合《議事規則》

第 58(8)條。該條訂明，除因先前對法案
作出修正以致必須修正弁言外，不得審

議弁言的修正案。  

尹兆堅議員  
(2 項修正案 ) 
胡志偉議員  
(1 項修正案 ) 

4 項修正案違反《議事規則》第 57(4)(c)條或第 57(4)(e)條  
 

議員  修正案要點  立法會主席裁決  

朱凱廸議員  
(1 項修正案 ) 

廢除第 1(2)條，代之以 “本條例自西九龍站內地口
岸區租貸合同的生效日期起實施，於租貸合同的

生效日期起十年後失效。”(粗體為本文所加，以
示強調 ) 

根據《議事規則》第 57(4)(e)條，朱議員
的修正案不獲准提出，因為英文文本中  
“lease”一詞與中文文本的 “租貸 ”存在意
義差歧，中文文本轉錄如下： 
“本條例自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租貸合同
的生效日期起實施，於租貸合同的生效

日期起十年後失效。”(粗體為本文所
加，以示強調 ) 
 

張超雄議員  
(3 項修正案 ) 

刪去 “Shedule 1” 根據《議事規則》第 57(4)(c)條，張議員
的修正案不獲准提出，因為修正案英文

文本中 “Shedule”這用詞無法理解，令修
正案不能理解。  
 

刪去 “Shedule 4” 
刪去 “Shedul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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